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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函〔2024〕195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宁波市房屋
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执法

保障服务中心、建设安质总站、建筑市场总站，市建筑业协会、

市政行业协会、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进一

步压实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管理人员履职尽

责，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水平，市住建局组织编制了《宁波市

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安全日志”）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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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切实提高认识

各地各部门、各建筑业企业和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部，均应从

规范现场施工作业、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的角度，提高落实应

用“安全日志”的认识，将“安全日志”作为推进安全生产治本

攻坚三年行动的重要工作之一，深度融入到整个施工过程，并全

面记录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各类有关安全的重要事项，长期坚持，

保证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能够全面溯源。

二、落实动态查改

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应将“安全日志”作为一项安全管理的系

统性工程进行落实，避免仅有专职安全员负责记录、无相关人员

认真整改的现状。应建立专职安全员负责记录问题、现场提醒，

项目负责人跟进调动力量动态消除安全隐患的工作机制。“安全

日志”应做到“有查必记、真查实纠、严查实改”，由项目负责

人统筹安全人员，按照“五定”（定人员、定时间、定责任、定

标准、定措施）要求整改问题；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，

必须采取有效防范措施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，进行彻底整

改，并将整改结果附照片建立档案备查。现场负责记录的安全员

应到位复查，确保闭环管理。

三、纳入日常管理

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“安全日志”的监督检查，促使工程项

目部依规记录，确保“安全日志”填写规范及时、内容真实完整。

要在《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》的执行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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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固化形成长效机制。市住建局将适时对“安

全日志”工作的落实情况，开展层级督导检查，对未认真落实“安

全日志”工作的工程项目及其责任主体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附件：1.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编写大纲

2.《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》

3.施工安全日志填写说明及要求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年 12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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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编写大纲

一、在建项目“安全日志”，应由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按照实际的考勤天数每日填写，不得后补，填写字迹清晰，不

能随意涂改，施工单位应当按月收集、归档安全日志。

二、项目配备多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，各专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，应当根据各自安全职责和项目管理分工，分别记录。

记录时间从项目开工之日起到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，逐日记载、

不得随意中断。因节假日、天气原因、中止安全监督导致项目停

工的，应加以说明，可在停工前最后一天或复工后第一天的日志

中描述清楚。

三、“安全日志”应记录当日施工涉及的特种作业人员工种

及其持证上岗情况，如实填写当日项目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、

项目专职安全员、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以及相关管理

人员、技术人员的到岗履职情况。

四、对项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排查发现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

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应逐项填写

重大事故隐患情形、隐患所处部位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、整

改结果等信息，并附有整改前后的对比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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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危大工程交底、验收及关键节点的施工、巡查情况应在

安全日志中真实记录，形成闭环管理。对按照危大工程安全管理

规定，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，如第三方监测单位发现

异常情况的，应填写第三方监测单位向施工单位报告的具体时

间、异常情形和异常情况的处置责任人、处置措施、处置结果等。

六、对于“安全日志”中填写的安全隐患或重大事故隐患，

项目负责人应组织人员按照“五定”原则，负责整改。整改后由

复查负责人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场复核，如复核发现

整改不力，应真实记录并报项目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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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
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 天气情况：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 人员证书编号：

今日主要施工内容与安全活动

（施工作业班组、作业部位、作业内容、作业人数）

今日检查记录

序号 项目 填写内容

一
岗前

教育

（班前晨会开展、危险事项告知、防护用品穿戴、身体状况检查情况）

二

危大

工程

(超过

一定

规模

危大

工程)

（现场危大工程〔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〕施工范围，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

底、现场安全生产检查、监控监测、关键节点验收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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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现场

高风

险作

业

（现场高风险作业〔高处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动火作业〕实施、安全管控措施落实

情况）

四

其他

隐患

排查

一、（现场一般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情况）

二、（现场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情况）

五

事故

(险

情)

处置

（现场发生事故〔险情〕基本情况、上报情况、应急处置情况）

六

从业

人员

到岗

履职

（总包及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；项目负责人、项

目技术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以及相

关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〔如上述人员现场巡查时，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

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等情况〕）

七

其他

安全

管理

（项目夜间施工、抢赶工期情况；台风、短时强对流、冰冻和高温等恶劣天气防范情

况；本栏内容可自行添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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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问题

隐患

整改

一、（现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其中未及时完成整改落实的问题，应列出无法及时整

改的原因、采取的必要防范措施、计划整改完成时间等）

由项目经理指定的整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二、（已完成整改问题的复查情况）

由项目经理指定的整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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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填写说明及要求

一、填写说明

（一）表头信息

应当填写日期、天气情况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考

核合格证书编号等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今日施工内容

应当填写项目当日施工的单位工程和分部分项工程名称、层

段位置，施工作业班组、人数及进度情况等信息。

（三）今日检查记录

1.岗前教育

（1）班前晨会开展情况

应当填写受教育人员所在班组名称、各班组受教育人数、教

育人姓名、开展安全教育的时间地点等信息。

（2）告知施工作业人员危险事项

各班组根据岗位特点，填写提前告知施工作业人员危险事项

和安全风险环节。每日上岗前进行安全风险提醒、如何做好安全

防护等，确保施工作业人员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保护自身安全。

（3）检查安全防护用品穿戴情况

上岗前，检查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，如安全帽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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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带、工作服、工作鞋、防护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；检

查当天所用的劳动用品、电动工具、临时用电缆线等情况。

（4）检查施工作业人员身体状况

检查当日拟作业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，宜采用血压测量、

平衡木行走测试等方式。对于昨夜有饮酒史的人员，宜进行酒精

呼气测试。对于无法通过常规测试或受饮酒和药物影响的人员要

采取禁止上岗的管理措施。对于年纪过大或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

基础病史的人员，不得从事高空、高温、高湿、隧道、有限密闭

空间等作业。

2.危大工程（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）

（1）今日实施的危大工程范围

对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

项填写工程名称以及涉及部位、主要特征等内容。工程名称应当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18〕31号）

规定的范围填写；“涉及部位”应当填写危大工程施工的部位信

息，如 XX 单体 XX 层或 XX 标高～XX 标高或 XX 轴～XX 轴

等；“主要特征”应当填写危大工程的特征信息，如模板高度、

跨度、荷载（设计值）和基坑深度等。

（2）各危大工程作业前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
①专项施工方案交底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专项施工方案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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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，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

的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

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，未按规定在危大工程作业前向施工现场

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的，应当记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

人员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

工作未完成”。

②安全技术交底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的危大工程，应当逐项填写施工现场管理人

员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情况，并注明安全技术交底是

否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

按规定在危大工程作业前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，应当

记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人员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改

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3）对照相关标准规范、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，现场安

全生产检查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危大工程，应当对照相关标准规范、

专项施工方案，填写检查专项施工方案执行的有关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大工程未按照专项

施工方案施工的，应当填写是否已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

经理，项目经理是否及时组织限期整改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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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危大工程及危大工程关键节点（深基

坑工程：支护体系及支撑架设、换撑、垫层施工；脚手架与模板

工程：地基基础加固处理；跨越道路、航道模板支撑体系；变截

面模板支撑体系；高宽比大于 3:1 模板支撑体系等；起重吊装工

程：地基基础处理；起重机械的安装、拆卸、顶升；山岭隧道作

业：窿口加固、盲炮处理、掘进穿越复杂地质地段（Ⅳ类以上）、

隧道贯通；盾构法（顶管）施工：盾构（顶管）始发、接受；联

络道施工；穿越重要建构筑物；挂篮法施工：挂篮安装、拆卸、

移位、预压等），应当逐项填写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安全生产检查

情况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

情况的，应当注明是否已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，并如

实记录紧急情况处置责任人、处置措施、处置结果等。当日处置

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处置工作未完成”。

（5）各危大工程监控监测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

大工程，如第三方监测单位发现异常情况的，应当填写第三方监

测单位向施工单位报告的具体时间、异常情形和异常情况的处置

责任人、处置措施、处置结果等。

第三方监测单位发现异常情况但未按要求向施工单位报告

的，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。当日处置工作未完成的，

应当注明“处置工作未完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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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各危大工程关键节点验收情况

对项目当日实施作业的深基坑（槽）开挖支护、超高超重的

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、超高或悬挑的脚手架工程、建筑起重机械

的安装顶升、高处作业吊篮的安装和移位、矿山法、盾构法或顶

管法施工的隧道（管廊）等，按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，应当

逐项填写验收情况。验收合格的，应当注明是否经施工单位项目

技术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，是否在确认后方可进入下

一道工序，以及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是否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

置验收标识牌，公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员。

对项目当日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，项目专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危大工程未按规定进行验收的，如有关人员

未签字确认、未验收或未签字确认违规进入下一道工序、未按规

定设置验收标识牌等，应当记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规人员

信息和整改结果。当日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

未完成”。

3.现场高风险作业

（1）今日现场实施的高风险作业

应当逐项填写当日施工现场实施的高风险作业，包括高处作

业、有限空间作业、工地动火作业、施工临时用电、拆除作业、

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作业、上下交叉作业等。

（2）检查今日实施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情况

应当填写检查当日实施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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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隐患排查

（1）现场一般安全隐患排查情况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一般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消除

的一般隐患整改进展情况）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危大工程、高

处作业、临时用电、交叉作业等各类事故隐患（不含重大事故隐

患），应当逐项填写隐患情形、所处部位，隐患整改责任人、整

改措施、整改结果等。整改措施应当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整改结果应当如实记录。当日隐患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

“整改工作未完成”。

对施工安全日志中已有记录，但仍整改未完成的隐患，应当

逐项每日跟踪记录整改进展情况，直至整改工作完成，确保闭环。

（2）现场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情况

今日排查新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情况（含已发现但仍未

消除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进展情况）

对项目当日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应当逐项填写重大事

故隐患情形、隐患所处部位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、整改结果

等信息。

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情形应当符合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

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的规定；整改责任人应当为项目负责人；

整改措施应当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；整改结果应当如实记

录。当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整改工作



- 15 -

未完成”。

对已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且在前期施工安全日志中有

记录，相关整改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逐项每日跟踪记录整改进展

情况，直至整改工作完成，确保闭环。

5.事故（险情）处置

项目当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（险情）的，应当填写以下信息：

（1）事故（险情）基本情况

包括发生的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、施工部位、发生时的施工

和作业人员情况、简要经过、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

（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）等。

（2）事故（险情）上报情况

包括现场有关人员向项目负责人、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

的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；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向

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时间（具体到分钟）。

（3）事故（险情）应急处置情况

包括施工单位是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；施工单位应急处置责

任人；处置措施和处置结果，如组织抢救遇险人员、组织现场人

员撤离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害扩大和次生、衍生灾害发生、

维护事故现场秩序、保护事故现场和相关证据等情况。

当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未完成的，应当注明“应急处置工作

未完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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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从业人员履职

（1）总包及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总包单位、专

业分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存在无证、持假证、持失效证书上岗等违法行为，应当记录违

法行为的具体情形，并在当日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”中

记录违法人员信息及处理结果。

（2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对当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发现的特种作业人

员存在无证、持假证、持失效证书上岗等违法行为，应当记录违

法行为的具体情形，并在当日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”中

记录违法人员信息及处理结果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责人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以及相关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

对当日检查发现的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责人、项目专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等，对从业人员

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等危及施工作业安全的

行为，应当记录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违法人员信息和处理

结果。

7.其他安全管理

（1）项目夜间施工、抢赶工期情况

检查当日工程项目如存在夜间施工，应当如实填写是否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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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保共同出具盖章的证明，以及采取的降噪

措施；如果没有，则填无。

检查当日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，如果存在抢工期、赶工期

情况，应当如实填写；如果没有，则填无。

（2）台风、短时强对流、冰冻和高温等恶劣天气气防范情况

检查当日工程项目如受台风、短时强对流、冰冻和高温等恶

劣天气影响，应当如实填写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；如果没有，则

填无。

8.问题隐患整改

（1）现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应当如实填写由项目经理指定的整改负责人向项目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汇报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2）未完成整改落实的问题

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安全隐患，应当如实填写无法及时整改

的原因、采取必要且有效的防范措施、按照“五定”（定人员、

定时间、定责任、定标准、定措施）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。

（3）已完成整改问题的复查情况

由项目经理指定的整改负责人及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应对现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复查，并如实记录已完成

整改问题的复查情况。

二、填写要求

（一）施工安全日志由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按照实际

的考勤天数每日填写。填写应当字迹清晰，不得随意涂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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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配备多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，各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应当根据各自安全职责和项目管理分工分别记录，签名后

上报项目负责人。

（二）项目当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应当向项目负责人报告：

1.存在危大工程或超危大工程施工的；

2.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；

3.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下发限期整改通

知书、停工整改通知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（或行政处罚建议书）的；

4.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（或险情）的。

（三）施工安全日志应当记录关键要点，并描述清楚。

（四）隐患问题整改和应急处置填写应当做到内容完整，逻

辑清晰，形成闭环。

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施工单位还应当建立专门台

账，明确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等，完成一项，

销号一项。

（五）施工安全日志应当每日记录，不得后补。

记录时间从项目开工之日起到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，逐日记

载、不得随意中断。施工中止的，应当加以说明，并在停工前最

后一天或复工后第一天的日志中描述清楚。

（六）施工单位应当按月收集、归档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的施工安全日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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